
法規名稱：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1 月 3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30日勞動部勞動發管字第 1130500863A號令修正發布第 15、

15-1、31、31-1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四十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所稱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依其設立目的分為營利就業服務機構及非營

利就業服務機構，其定義如下：

一、營利就業服務機構：謂依公司法所設立之公司或依商業登記法所設立

    之商業組織，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者。

二、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謂依法設立之財團、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或其

    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組織，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者。

第 3 條

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就業服務事

項如下：

一、接受雇主委任辦理聘僱外國人之招募、引進、接續聘僱及申請求才證

    明、招募許可、聘僱許可、展延聘僱許可、遞補、轉換雇主、轉換工

    作、變更聘僱許可事項、通知外國人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之核備。

二、接受雇主或外國人委任辦理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外國人之生活照顧服

    務、安排入出國、安排接受健康檢查、健康檢查結果函報衛生主管機

    關、諮詢、輔導及翻譯。

三、接受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

    委任，代其辦理居留業務。



第 4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取費用時，應掣給收據，並保存收據存根。

介紹費之收取，應於聘僱契約生效後，始得為之。

聘僱契約生效後四十日內，因可歸責於求職人之事由，致聘僱契約終止者

，雇主得請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免費重行推介一次，或退還百分之五十之

介紹費。

聘僱契約生效後四十日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致聘僱契約終止者，

求職人得請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免費重行推介一次，或退還百分之五十之

介紹費。

求職人或雇主已繳付登記費者，得請求原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於六個月內推

介三次。但經推介於聘僱契約生效或求才期限屆滿者，不在此限。

第 5 條

本法第三十六條所稱就業服務專業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測驗合格證明，並取得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

二、就業服務職類技能檢定合格，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技術士證，並取得

    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

參加就業服務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者，應具備經教育部立案或認可之國內

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

第 5-1 條

就業服務專業人員以取得一張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為限。

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經依本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廢止證書者，自廢止之日起二

年內不得再行申請核發證書。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修正發布後，取得就業服務專業人員

效期證書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換發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

第 6 條

本法第三十六條所稱就業服務專業人員之數額如下：



一、從業人員人數在五人以下者，應置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至少一人。

二、從業人員人數在六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置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至少二

    人。

三、從業人員人數逾十人者，應置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至少三人，並自第十

    一人起，每逾十人應另增置就業服務專業人員一人。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或其分支機構依前項規定所置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已

為其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或分支機構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者，不計入前項

所定之數額，且不得從事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之職責。

第 7 條

就業服務專業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辦理暨分析職業性向。

二、協助釐定生涯發展計畫之就業諮詢。

三、查對所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就業服務業務之各項申請文件。

四、依規定於雇主相關申請書簽證。

就業服務專業人員執行前項業務，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

第 8 條

本法第三十九條所稱各項文件資料包括：

一、職員名冊應記載職員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地址、電話

    及到職、離職日期等事項。

二、各項收費之收據存根，含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收據存根。

三、會計帳冊。

四、求職登記及求才登記表應記載求職人或雇主名稱、地址、電話、登記

    日期及求職、求才條件等事項。

五、求職、求才狀況表。

六、與雇主、求職人簽訂之書面契約。

七、仲介外國人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之外國



    人報到紀錄表及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

八、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文件資料。

前項文件資料應保存五年。

第 9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求職登記或推介就業，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推介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童工，及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二、受理未滿十五歲者之求職登記或為其推介就業。但國民中學畢業或經

    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其身心健康而許可者，不在此限

    。

三、推介未滿十八歲且未具備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齡證明文件者就業

    。

第 10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除經許可外，不得以其他形式設立分支機構，從事就業

服務業務。

第 10-1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申請許可，及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申請證書

，主管機關得公告採網路傳輸方式申請項目。

依前項規定公告之項目，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申請許可，及就

業服務專業人員申請證書，應採網路傳輸方式為之。但有正當理由，經主

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二 章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及變更

第 11 條

辦理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營利就業服務機構最低實收資本總額為新臺

幣五十萬元，每增設一分支機構，應增資新臺幣二十萬元。但原實收資本

總額已達增設分支機構所須之實收資本總額者，不在此限。



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工作、或依規定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

民至臺灣地區工作、或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之營利就業服務機

構，最低實收資本總額為新臺幣五百萬元，每增設一分公司，應增資新臺

幣二百萬元。但原實收資本總額已達增設分支機構所須之實收資本總額者

，不在此限。

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工作、或依規定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

民至臺灣地區工作、或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之非營利就業服務

機構，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設立二年以上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其為

    公益社團法人者，應為職業團體或社會團體。

二、申請之日前二年內，因促進社會公益、勞雇和諧或安定社會秩序等情

    事，受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獎勵或有具體事蹟者。

第 12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之設立，應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但從事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工作、或依規定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

陸地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作、或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者，應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申請設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者，應備下列文件申請籌設許可

：

一、申請書。

二、法人組織章程或合夥契約書。

三、營業計畫書或執行業務計畫書。

四、收費項目及金額明細表。

五、實收資本額證明文件。但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免附。

六、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文件。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繳驗前項文件之正本。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籌設之從事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工作、或依規定仲

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作、或仲介本國人至臺灣

地區以外工作者，應於申請設立許可前，通知當地主管機關檢查。

前項檢查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13 條

前條經許可籌設者，應自核發籌設許可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法登記並應備

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及核發許可證：

一、申請書。

二、從業人員名冊。

三、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及其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團體立案證書影本。

五、銀行保證金之保證書正本。但分支機構、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及辦理

    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營利就業服務機構免附。

六、經當地主管機關依前條第四項規定檢查確有籌設事實之證明書。

七、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文件。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繳驗前項文件之正本。

未能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內檢具文件申請者，應附其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

延，申請展延期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經審核合格發給許可證者，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許可始為完

成。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並得從事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

作之就業服務業務。

第 13-1 條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評鑑

，評鑑成績分為 A、B 及 C  三級。

前項評鑑辦理方式、等級、基準及評鑑成績優良者之表揚方式，由主管機



關公告之。

第 14 條

辦理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工作、或依規定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

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作、或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之營利就業服

務機構，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應繳交由銀行出具金額新臺幣三百

萬元保證金之保證書，作為民事責任之擔保。

前項營利就業服務機構於許可證有效期間未發生擔保責任及最近一次經評

鑑為 A  級者，每次許可證效期屆滿換發新證時，保證金依次遞減新臺幣

一百萬元之額度。但保證金數額最低遞減至新臺幣一百萬元。

前二項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發生擔保責任，經以保證金支付後，其餘額不足

法定數額者，應由該機構於不足之日起一個月內補足，並於其許可證效期

屆滿換發新證時，保證金數額調為新臺幣三百萬元。未補足者，由中央主

管機關廢止其設立許可。

營利就業服務機構所繳交銀行保證金之保證書，於該機構終止營業繳銷許

可證或註銷許可證或經主管機關廢止設立許可之日起一年後，解除保證責

任。

第 15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申請籌設許可、設立許可或重新申請設立

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

一、不符本法或本辦法之申請規定者。

二、機構或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違反本法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五條規定，受罰鍰處分、經檢察機關起訴或法院

    判決有罪者。

三、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任職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因其行為致使該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違反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九款或第四十五條規定。



（二）違反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十四款規定，經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

（三）同一事由，受罰鍰處分三次，仍未改善。

（四）一年內受罰鍰處分四次以上。

（五）一年內受停業處分二次以上。

四、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從事就業服務業務或假借

    業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求職人、雇主或外國人曾犯刑法第二百

    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三條、第

    二百九十六條至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

    三百零五條、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三百四十二條或第三百四十六條規定之罪，經檢

    察機關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

五、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犯人口販運防制法所定

    人口販運罪，經檢察機關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

六、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曾因妨害公益，受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處罰鍰、停業或限期整理處分。

七、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申請為營業處所之公司登記地址或商業登記地址，

    已設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者。

八、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申請之機構地址，已設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者。

九、評鑑為Ｃ級，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不改善或改善後仍未達Ｂ級者。

十、申請設立分支機構，未曾接受評鑑而無評鑑成績或最近一次評鑑成績

    為Ｃ級者。

十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評鑑者。

十二、接受委任辦理聘僱許可，外國人於下列期間發生行蹤不明情事達附

      表一規定之人數及比率者：

  （一）入國第三十一日至第九十日。



  （二）入國三十日內，因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未善盡受任事

        務所致。

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及第十二款規定情事，以申請之日前二年內發生者為

限。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者，不適用第一項第九款及第十二

款規定。

第 15-1 條

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十七款所稱接受委任引進之外國人入國三個月內發

生行蹤不明之情事，並於一年內達一定之人數及比率者，指接受委任引進

之外國人於下列期間發生行蹤不明情事達第十五條附表一規定之人數及比

率者：

一、入國第三十一日至第九十日。

二、入國三十日內，因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未善盡受任事務所

    致。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依第十五條附表

一規定查核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中央主管機關經依前項規定查核，發現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達第十五條附表

一規定之人數及比率者，應移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鍰。

第 16 條

外國人力仲介公司辦理仲介其本國人或其他國家人民至中華民國、或依規

定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

外國人力仲介公司取得前項認可後，非依第十七條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任何就業服務業務。

第一項認可有效期間為二年；其申請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書。



二、當地國政府許可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之許可證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及其中譯本。

三、最近二年無違反當地國勞工法令證明文件及其中譯本。

四、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應備文件應於申請之日前三個月內，經當地國政府公證及中華民國駐

當地國使館驗證。

外國人力仲介公司申請續予認可者，應於有效認可期限屆滿前三十日內提

出申請。

中央主管機關為認可第一項規定之外國人力仲介公司，得規定其國家或地

區別、家數及業務種類。

第 17 條

主管機關依國內經濟、就業市場狀況，得許可外國人或外國人力仲介公司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外國人或外國人力仲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依

本法及本辦法規定申請許可。

第 18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變更機構名稱、地址、資本額、負責人、

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等許可證登記事項前，應備下列文件向原許

可機關申請變更許可：

一、申請書。

二、股東同意書或會議決議紀錄；屬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申請變更負責人

    時，應檢附改派在中華民國境內指定之負責人授權書。

三、許可證影本。

四、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經許可變更者，應自核發變更許可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法辦理變更登記

，並應備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許可證：



一、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團體立案證書影本。

三、許可證正本。

四、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文件。

未能於前項規定期限內檢具文件申請者，應附其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申請展延期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第 19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申請變更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

關應不予許可：

一、申請變更後之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違反本

    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五條規定，受罰鍰處分、經檢察機關起

    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

二、申請變更後之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任職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因執行業務致使該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違反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九款或第四十五條規定。

（二）違反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十四款規定，經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

（三）同一事由，受罰鍰處分三次，仍未改善。

（四）一年內受罰鍰處分四次以上。

（五）一年內受停業處分二次以上。

三、申請變更後之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從事就業服

    務業務或假借業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求職人、雇主或外國人曾

    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一條至第二百

    三十三條、第二百九十六條至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

    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三

    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三百四十二條或第三百四十六條規



    定之罪，經檢察機關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

四、申請變更後之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犯人口販

    運防制法所定人口販運罪，經檢察機關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

五、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變更後之營業處所之公司登記地址或商業登記

    地址，已設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者。

六、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變更後之機構地址，已設有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者。

七、未依前條規定申請變更許可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情事，以申請之日前二年內發生者為限。

   第 三 章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管理

第 20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為雇主辦理聘僱外國人或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

民在臺灣地區工作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接續聘僱或管理事項前，應

與雇主簽訂書面契約。辦理重新招募或聘僱時亦同。

前項書面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費用項目及金額。

二、收費及退費方式。

三、外國人或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未能向雇主報到之損害賠償

    事宜。

四、外國人或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入國後之交接、安排接受健

    康檢查及健康檢查結果函報衛生主管機關事宜。

五、外國人或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之遣返、遞補、展延及管理

    事宜。

六、違約之損害賠償事宜。

七、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家庭幫傭或看護



工作，第一項之書面契約，應由雇主親自簽名。

第 21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為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辦理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之就業服務事項，應與外國人簽

訂書面契約，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服務項目。

二、費用項目及金額。

三、收費及退費方式。

四、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外國人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家庭幫傭或看護工作，前

項之書面契約，應由外國人親自簽名。

第一項契約應作成外國人所瞭解之譯本。

第 22 條

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規定許可外國人或外國人力仲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

設立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其負責人離境前，應另指定代理人，並將其姓

名、國籍、住所或居所及代理人之同意書，向原許可機關辦理登記。

第 23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異動時，應自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下列文件報請原許可機關備查：

一、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異動申請表。

二、異動後之從業人員名冊。

三、新聘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及其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文件。

第 24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證，不得租借或轉讓。

前項許可證或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污損者，應繳還原證，申請換發新證



；遺失者，應備具結書及申請書，並載明原證字號，申請補發遺失證明書

。

第 25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有效期限為二年，有效期限屆滿前三十日內，應

備下列文件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

一、申請書。

二、從業人員名冊。

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團體立案證書影本。

四、銀行保證金之保證書正本。但分支機構、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及辦理

    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營利就業服務機構免附。

五、申請之日前二年內，曾違反本法規定受罰鍰處分者，檢附當地主管機

    關所開具已繳納罰鍰之證明文件。

六、許可證正本。

七、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文件。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許可者，應依第二十七條之規定辦理終止營業，並繳銷

許可證。未辦理或經不予許可者，由主管機關註銷其許可證。

第 26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暫停營業一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止營業之日起十五日內

，向原許可機關申報備查。

前項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一年；復業時應於十五日內申報備查。

第 27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終止營業時，應於辦妥解散、變更營業項目或歇業登記

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原許可機關繳銷許可證。未辦理者，由主管機關廢止

其設立許可。

第 28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將許可證、收費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就業服務專業人



員證書，揭示於營業場所內之明顯位置。

第 29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於從事職業介紹、人才仲介及甄選服務時，應告知所推

介工作之內容、薪資、工時、福利及其他有關勞動條件。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接受委任仲介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

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應向雇主及外國人告知本法或依本法發布之命令所

規定之事項。

第 30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於每季終了十日內，填報求職、求才狀況表送直轄市

或縣 (市) 主管機關。

直轄市及縣 (市) 主管機關應於每季終了二十日內彙整前項資料，層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31 條

第十六條之外國人力仲介公司或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有下列情形

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得不予認可、廢止或撤銷其認可：

一、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二、逾期申請續予認可者。

三、經其本國廢止或撤銷營業執照或從事就業服務之許可者。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

五、申請認可所載事項或所繳文件有虛偽情事者。

六、接受委任辦理就業服務業務，違反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或有提供不

    實資料或外國人健康檢查檢體者。

七、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未善盡受任事務，致雇主違反本法第四十四條或

    第五十七條規定者。

八、接受委任仲介其本國人或其他國家人民至中華民國工作、或依規定仲

    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作，未善盡受任事務



    ，致外國人發生行蹤不明失去聯繫之情事者。

九、辦理就業服務業務，違反雇主之意思，留置許可文件或其他相關文件

    者。

十、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有恐嚇、詐欺、侵占或背信情事，經第一審判決

    有罪者。

十一、辦理就業服務業務，要求、期約或收受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

      切結書或規定標準以外之費用，或不正利益者。

十二、辦理就業服務業務，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

十三、委任未經許可者或接受其委任辦理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境內工作

      事宜者。

十四、在其本國曾受與就業服務業務有關之處分者。

十五、於申請之日前二年內，曾接受委任仲介其本國人或其他國家人民至

      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其仲介之外國人入國三十日內發生行蹤不明情

      事達附表二規定之人數及比率者。

十六、其他違法或妨礙公共利益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不予認可、廢止或撤銷其認可者，應公告之。

第 31-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依第三十一條附

表二規定查核外國人力仲介公司接受委任仲介其本國人或其他國家人民至

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其所仲介之外國人入國三十日內發生行蹤不明情事之

人數及比率。

中央主管機關經依前項規定查核後發現，外國人力仲介公司達第三十一條

附表二規定人數及比率之次數，應通知外交部及駐外館處，依下列規定日

數，暫停其接受外國人委任辦理申請簽證：

一、第一次：暫停七日。

二、第二次以上：暫停日數按次增加七日，最長為二十八日。



第 32 條

（刪除）

第 33 條

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定報表如下：

一、求職、求才狀況表。

二、從業人員名冊。

三、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異動申請表。

四、外國人招募許可之申請表。

五、外國人聘僱許可之申請表。

六、外國人展延聘僱許可之申請表。

七、外國人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申請表。

八、外國人行蹤不明失去聯繫之申報表。

九、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報表。

第 34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接受委任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應依規定於雇主或求職人

申請書 (表) 加蓋機構圖章，並經負責人簽章及所置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簽

名。

第 35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刊播或散發就業服務業務廣告，應載明機構名稱、許可

證字號、機構地址及電話。

第 36 條

從業人員或就業服務專業人員離職，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妥善處理其負責

之業務及通知其負責之委任人。

第 37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經委任人終止委任時，應將保管之許可文件及其他相關

文件，歸還委任人。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終止營業或經註銷許可證、廢止設立許可者，應通知委

任人，並將保管之許可文件及其他相關文件歸還委任人，或經委任人書面

同意，轉由其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續辦。

第 38 條

第十六條規定之外國人力仲介公司經廢止或撤銷認可者，於二年內重行申

請認可，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認可。

第 39 條

主管機關對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所為評鑑成績、罰鍰、停止全部或一部營業

、撤銷或廢止其設立許可者，應公告之。

第 40 條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業務狀況及有關文件資料；經

檢查後，對應改善事項，應通知其限期改善。

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取得之資料，應保守秘密，如令業者提出證明文件、表

冊、單據及有關資料為正本者，應於收受後十五日內發還。

第 41 條

直轄市及縣 (市) 主管機關應於每季終了二十日內，統計所許可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之設立、變更、停業、復業、終止營業及違規受罰等情形，層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42 條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結合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

服務機構，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未依主管機關核定設立計畫執行者。

二、規避、妨礙或拒絕會計帳目查察者。

   第 四 章 附則

第 43 條

本辦法有關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九月四日修正發布之第三十一條之一及第三十

一條附表二，自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施行。


